
 

— 1 —   

附件 

 

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

科普基地复工和恢复开放工作指南 

 

为落实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稳步推

进科普基地复工及有序恢复开放，制定本工作指南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1.科普基地应高度重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基

地负责人为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。根据上海市防控工作部署和疫

情动态变化情况，全面统筹落实基地疫情防控、基地复工和有序

恢复开放工作。 

2.应建立疫情防控、基地复工和恢复开放工作机制。强化协

调联动、疫情监测和信息报送机制，明确单位职责，按照“一基地

一方案”的原则，结合实际制定本基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复工

和恢复对外开放的工作规范及应急预案，加强演练，确保有效实

施。 

3.在疫情防控的同时，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，进一步认

真梳理数字资源，依托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各类平台等载体，推

出更多高质量数字化展览展示、互动活动等线上科普服务。 

4.应按照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，在允许基地

开放后，逐步有序恢复开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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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基地开放前，要通过线上、线下等多渠道及时做好公告公

示工作。基地入口处应在醒目位置设立告示牌，明确开放时间、

服务项目、观众须知及疫情防控措施等内容，公布所在地疾病控

制中心电话，引导观众有序参观。 

二、内部防控措施 

6.建立员工健康档案，实行员工每日健康登记制度，利用“随

申码”等智慧化手段强化员工健康监测。员工进入单位必须佩带口

罩，进行体温检测，做好记录。如有出现发热、咳嗽等不适症状

的，应立即督促其及时就医并向其所在社区及相关部门报告有关

情况。 

7.加强办公区域和公共区域通风换气。空调通风系统为全空

气系统时，应关闭回风阀，采用全新风方式运行；空调通风系统

为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时，应当确保新风直接取自室外，同时保

证排风系统正常运行。使用空调区域待运营结束后应确保新风与

排风系统继续运行 1 小时，进行全面通风换气。 

8.员工办公距离应保持 1 米以上，减少人员聚集，减少会议

频次，控制会议规模。员工用餐采用分时段就餐或分餐制。 

9.成立专门的消毒工作小组和督查小组，负责基地内各区域

的消毒和检查落实工作，建立消毒、检查等台账，做到有据可查、

有迹可循。 

10.密切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，做好心理调适，合理安排工作

时间和工作质量，倡导员工适度锻炼，推行健康生活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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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恢复开放后的防控措施 

（一）准备工作 

11.全力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资金保障，配备足够的口罩、

消毒液、酒精、手套、非接触式测温设备等防控用品，确保满足

防控和恢复开放需要。 

12.恢复对外开放前，应通过网上培训等形式，开展疫情防控

的全员培训。开放一线人员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达到应知应

会，并具有应急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。 

13.加强科普基地恢复开放前的安全排查。对公共场所、设施

设备等重点区域和部位，开展体检式检查，消除隐患，确保参观

环境安全健康。 

14.恢复开放前，应对展厅和开放区域进行防疫安全评估，不

符合开放条件的展厅、展区和展项，应暂不对外开放。接触式科

普展项较多及在消毒时无法采取有效保护措施的展区，应暂不开

放。观众餐厅、饮食售卖点、影剧院、教室场所等人员集聚区域，

应暂时关闭。 

（二）开放服务 

15.鼓励有条件的科普基地实行预约参观等限流措施，合理安

排预约参观时间，避免集中参观。妥善安排观众错时、分批进入。

日接待量应不超过原定日最大承载量的 50%，瞬时观众流量不超

过原定最大瞬时流量的 30%，确保观众参观间距达 1.5 米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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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实行观众入门必检。在基地入口处对所有观众进行体温检

测，发现有体温高于 37.3℃或有咳嗽、气促等异常现象的，谢绝

参观并劝其至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。观众进入科普基地必须全

程佩戴口罩。 

17.实施实名制参观。观众进入科普基地前应出示本人有效证

件和“随申码”并登记个人信息。来自重点地区的观众应主动申报

基本信息和健康状况。持有“随申码”绿码的观众可进入基地参观。 

18.取消团体接待服务。暂停举办科普教育活动、讲座等人员

聚集的公共活动。暂停人工讲解服务，可利用语音导览、公众号、

小程序、二维码等方式为观众提供讲解服务。 

19.加强观众疏散，严控人员聚集。开放区域的服务人员应加

强基地内巡查，发现有观众密集的情况，应及时劝导疏散。 

20.营造文明参观良好氛围。倡导观众文明分散参观，减少聚

集，注意个人防护。对不文明行为要予以制止和劝导。要在醒目

位置发布科普基地瞬时客流情况及相对客流较密集区域情况。 

（三）公共区域卫生及消毒 

21.在疫情完全解除前，全体一线工作人员统一佩戴口罩和手

套上岗，应每日更换。工作服应保持清洁，定期洗涤、消毒。 

22.观众服务（咨询）窗口每日至少消毒 2 次以上，并放置“已

消毒”告示。为观众提供的语音导览设备、轮椅、童车、雨伞等物

品，应做到一天一消毒、一客一消毒。 

23.展厅内公用设施、电子触摸屏等设备每天用 75%酒精棉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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擦拭消毒不少于 4 次。展厅应采取规范有效的消毒措施 

24.保持基地内环境整洁，垃圾箱（桶）每天至少清洁消毒 2

次，应增设废弃口罩回收专用箱（桶）。 

25.观众使用的卫生间应保持通风，保证供水、烘干机等设施

设备正常使用。配备足够的洗手液、一次性擦手纸。便池、洗手

台、把手等部位每两小时应消毒一次，地漏每天用消毒水冲洗。 

四、应急措施 

26.积极配合所在区疫情防控工作，切实做好日常防控，设置

临时隔离点。发现疑似感染者或接到防疫部门信息有确诊病患、

疑似患者来过基地，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做好防控应急处置。 


